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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

商品展銷推廣合作契約書-買斷型(1140124版) 

立契約書人 

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雙方茲就展銷甲方商品及出版品（以下簡稱商品）等事宜，訂立契約書（以下簡稱本契約），

契約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

   一、契約包含契約本文及因變更、補充契約或其他事項所為之公文。 

   二、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，如仍有不明確之處，以甲乙雙方合意為準。如有

爭議，依相關法規規定處理。 

   三、契約正本2份、副本2份，甲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，副本1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四、契約條款與所含各種文件所附記之條款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，除另有規定外，以

契約條款為主。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，不在此限。  

第二條 合作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一、由乙方將甲方商品以直接付清款項且不退貨之購買方式(以下簡稱買斷)銷售甲方商

品，提升雙方的品牌形象與業務拓展，創造互惠雙贏。 

   二、乙方應依合作申請書內容執行，展示並出售甲方提供之商品，於展銷區標示「阿里

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展銷」字樣。 

   三、乙方應於交貨(送達)5日內檢查商品，如有瑕疵、缺漏或因不可抗力致污損破舊、

毀損滅失者，經證明屬實後，經甲乙雙方協調同意後更換，寄換貨運費得由甲方

支付。 

   四、乙方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變更商品之定價。 

   五、乙方得配合甲方規劃之商品推廣活動外，得主動辦理相關推廣活動，甲方得依所提

企劃予以協助。 

   六、雙方確認不因本契約而與他方有任何之委任、授權、代理或類似之法律關係。乙方

如與第三人間因展銷、販賣等交易所生之糾紛，概與甲方無涉。  

第三條 合作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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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一、本契約期間所稱天數為日曆天，所有日數皆應計入，如為1年，以365天計；如期限

短於1年，以實際天數計算。 

   二、□新約 

本契約生效日為簽約日，合作期間____年。契約期滿後合作關係即終止，惟本契約合

作期間屆滿1個月前，在本契約所定條文不變或更有利於甲方之條件，且無違反本契

約行為之前提下，乙方得備齊續約合作申請書，送交甲方進行續約審查。續約申請

經甲方審查過後同意續約，每次至多以3年為期。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，於原契

約結束前(以郵戳為憑)，函送續約契約書一式2份與甲方。 

       □續約 

本契約生效日為簽約日，合作期間計____年。 

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

     一、商品寄送衍生之運費概由乙方負擔。 

     二、甲方於乙方結付並確認款項無誤後10日內寄出商品，款項請匯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

（戶名：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林鐵處415專戶，帳號：014036-070937）；以支票

繳納者，支票抬頭：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。 

     三、乙方銷售商品應報繳之營業稅、所得稅等相關費用，由乙方自行負擔。 

第五條 契約之終止 

     一、乙方違反本契約任ㄧ條款者，甲方得限期請求改善，如未於期限內確實改善者，甲

方即得終止合作關係。 

     二、契約之終止，得為一部終止或全部終止。 

第六條 其他約定 

   一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雙方書面合意變更或補充之。 

   二、本契約適用中華民國法律。若有未盡事宜或發生疑義時，應基於誠信原則協調解決； 

      若有相關爭訟，約定以甲方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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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立約人 

        甲  方：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

        代表人：處長 王昭堡 

        地  址：嘉義市文化路308號 

 

 

 

        乙  方： 

        負責人： 

        通訊地址： 

        展銷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 


